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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採購執行情形之查核 
市政府為帶動區域發展，打造幸福宜居城市，提供市民優質生活環境，投入鉅額建設經

費於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採購。113 年度經本室賡續針對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辦理重大公共建

設計畫及採購作業加強查核，茲將其執行情形說明如次： 

一、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之查核 

（一）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 

113年度市政府暨所屬機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總經費達 3,000萬元以上，由本室列管者

計有 38 項，分別由市政府、警察局、環境保護局、教育處、民政處、地政處、消防局、文

化局、財政稅務局等 9 個主管機關辦理，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54 億 2,602 萬餘元，執行數 18

億 6,824 萬餘元，執行率 34.43％，各項計畫依主管機關別，彙列如圖 1、表 1，其中預算

執行率未達 80％之計畫計有 28 項，其計畫明細如表 2。 

（二）審計機關查核情形 

市政府每年持續投入鉅額經費推動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其執行成效攸關市民生活品質、市

容整體發展及政府施政形象。本室查核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發現

尚待檢討改進及相關機關函復內容，歸納摘述如次： 

1.共同性執行缺失： 

市政府暨所屬部分機關推動 3,000 萬元以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間有預算執行率偏低，或前

置作業、規劃落後或流廢標，影響工程執行期程，或先期計畫、基本設計審議及工程督導等作業

未臻周延等情，亟待研議改進，以提升施政效能：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 113 年度推動 3,000 萬元

以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共計 38 項，經查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大部分計畫預算執行率偏

低，且部分主辦機關填寫落後原因與實情不符，允宜加強列管作業，並督促主辦機關覈實檢討落

後原因，研提相應改善對策，以提升預算執行績效；（2）部分計畫前置作業、規劃落後或流廢

標，影響工程執行期程，惟現行管考機制未能及時反映，允宜研議建立各期程檢核點或相關預警

機制，及時察覺進度落後情事，督促主辦機關研謀善策積極處理，以強化管考機制；（3）部分計

畫先期計畫無可行性與風險管理等評估事項，或未落實擬定先期計畫，允宜研議改進，以提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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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113 年度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執行概況 

資料來源：整理自嘉義市政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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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施政效能；（4）部分計畫基本設計審議作業未臻周延，允宜注意改進，以提升規劃設計品質；

（5）已訂定工程督導小組作業要點，惟視察案件大多非屬列管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且視察意見

尚無督導施工品質意見，允宜健全工程督導小組運作規範，以增進督導品質等情，經函請檢討改

進。據復：（1）將督促積極趕辦，依工程進度請款及撥款，就落後原因檢討年度預算分配情形，

爾後並確實檢討落後原因，落實資料登載正確性；（2）將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控管原則，

針對前置作業、工程發包及施工階段訂定預定時程，透過管考會議掌控進度；爾後第二次流標後

即檢討預算，考量市場情勢提高預算調整幅度；加速都市計畫變更審議作業與爭取經費，持續強

化關鍵節點檢核與預警機制；（3）將修訂先期計畫書格式，增列可行性評估欄位，並落實業務交

接；（4）爾後確實依規定辦理；（5）尚未視察之計畫，將安排工程視察，並成立施工查核小組確

實查核執行單位是否確實督導，及每年度辦理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教育訓練。 

表 1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113 年度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序號 主管機關（列管計畫項數）/計畫名稱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年度預算執行數 年度預算執行率 

38 項計畫合計 5,426,020 1,868,242 34.43 

一、市政府（16 項） 2,114,494 1,142,153 54.02 

1 
嘉義市世賢路四段（新民路至吳鳳南路）人行道改

善工程 
57,952 7,583 13.09 

2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

－嘉義市吳鳳北路（林森西路至垂楊路）人行道改

善工程（A+B） 

42,456 7,751 18.26 

3 
嘉義市北港路桿線下地與人行道（友忠路至世賢

路）改善工程 
69,579 19,255 27.67 

4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嘉北國小、崇文國小及義昌公

園等 3 案停車場工程 
906,015 304,726 33.63 

5 維新支線嘉義大學段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一期） 15,000 5,337 35.59 

6 
嘉義市興業東路（吳鳳南路至宣信街）人行道改善

工程 
56,764 21,134 37.23 

7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大同路至中興路）人行道改善

工程 
33,000 13,211 40.03 

8 
北新路 75 號旁 12 米計畫道路開闢工程暨嘉義市許

厝庄 WA 幹線雨水下水道工程 
35,029 14,788 42.22 

9 嘉義市大雅路一段人行道改善工程 48,668 26,813 55.09 

10 112 年度嘉義市市區路口簡易型共桿號誌工程 18,474 11,791 63.83 

11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城鎮風貌及創

生環境營造計畫 
184,496 128,449 69.62 

12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計畫

（第一期） 
506,982 442,589 87.30 

13 嘉義市嘉油鐵馬道光環境與休憩節點提升計畫工程 37,315 35,961 96.37 

14 嘉義市重慶二街道路開闢工程 9,000 9,000 100.00 

15 嘉義市中央排水通港橋改建工程 61,420 61,420 100.00 

16 
嘉義市垂楊路（新建街至啟明路）道路改善工程－

路口共桿設置工程開口契約 
32,337 32,3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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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113 年度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執行情形（續) 
單位：新臺幣千元、％ 

序號 主管機關（列管計畫項數）/計畫名稱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年度預算執行數 年度預算執行率 

二、警察局（1 項） 112,987 92,310 81.70 

1 
前瞻基礎建設－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

出所拆除重建工程 
112,987 92,310 81.70 

三、環境保護局（5 項） 1,064,979 42,614 4.00 

1 
湖子內區段徵收地區－環保用地公共設施道路基礎

建設 
67,661 130 0.19 

2 嘉義市灰渣掩埋場興建工程 738,811 6,735 0.91 

3 嘉義市設置資源回收細分類廠興建計畫 204,134 7,284 3.57 

4 
嘉義市綠能永續循環中心操作管理監督暨專案管理

技術服務計畫 
15,549 4,250 27.34 

5 嘉義市焚化底渣委託清運再利用處理暨製程設備計畫 38,822 24,213 62.37 

四、教育處（5 項） 856,825 163,135 19.04 

1 嘉義市田徑場優化工程計畫 8,621 20 0.24 

2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動環境

計畫－西區全民運動館 
588,692 49,004 8.32 

3 興安國小新建幼兒園工程 129,991 25,194 19.38 

4 嘉義市興安國小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88,292 55,153 62.47 

5 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計畫 41,227 33,762 81.89 

五、民政處（4 項） 627,528 147,611 23.52 

1 嘉義市火化場聯外道路拓寬及新闢第三期工程 105,913 13,229 12.49 

2 嘉義市西區區政大樓興建工程（合併設置公共托育） 439,420 69,592 15.84 

3 火化場汰換 6 座火化爐及 3 套空氣汙染防制設備 65,764 48,359 73.53 

4 園區景觀及道路整修工程 16,430 16,430 100.00 

六、地政處（3 項） 363,618 201,883 55.52 

1 嘉義市湖子內區段徵收公園開闢工程 89,392 45,093 50.44 

2 嘉義市建國二村、復興新村地區市地重劃工程 261,254 147,990 56.65 

3 嘉義市第五期貨物轉運中心區市地重劃工程 12,971 8,800 67.84 

七、消防局（1 項） 26,960 26,960 100.00 

1 第二分隊廳舍重建工程 26,960 26,960 100.00 

八、文化局（2 項） 51,554 2,553 4.95 

1 
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

服務案 
51,341 2,340 4.56 

2 嘉義市立美術館增改建工程 213 213 100.00 

九、財政稅務局（1 項） 207,072 49,017 23.67 

1 嘉義市歷史建築舊嘉義市公所修復再利用工程採購案 207,072 49,017 23.67 

註：1.本表各主管機關所轄各項計畫序號，係依年度預算執行率由低至高排序。 
2.年度可支用預算數，係依據年累計預定支用數；另年度預算執行數包含年累計實際支用數、應付未付數及節餘數。 
3.資料來源：整理自嘉義市政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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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113 年度重大公共 

  

序 號 主管機關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期 程 計畫總經費 
累 計 預 定 

支 用 數 

累 計 實 際 

支 用 數 

總 累 計 

執 行 率 

1 環境保護局 
湖子內區段徵收地區－環保用

地公共設施道路基礎建設 

11209－ 

11502 
67,661 67,661 130 0.19 

2 教育處 嘉義市田徑場優化工程計畫 
11308－ 

11507 
145,000 145,000 20 0.01 

3 環境保護局 嘉義市灰渣掩埋場興建工程 
11004－ 

11412 
831,499 745,602 13,526 1.81 

4 環境保護局 
嘉義市設置資源回收細分類廠

興建計畫 

11104－ 

11312 
207,818 207,818 10,968 5.28 

5 文化局 
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新建工

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11201－ 

11712 
51,341 51,341 2,340 4.56 

6 教育處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

－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西

區全民運動館 

11005－ 

11412 
597,189 597,189 57,501 9.63 

7 民政處 
嘉義市火化場聯外道路拓寬及

新闢第三期工程 

11101－ 

11612 
360,574 113,785 21,100 18.54 

8 市政府 
嘉義市世賢路四段（新民路至

吳鳳南路）人行道改善工程 

11004－ 

11112 
57,983 57,983 7,583 13.08 

9 民政處 
嘉義市西區區政大樓興建工程

（合併設置公共托育） 

11104－ 

11412 
467,790 446,352 73,402 16.45 

10 市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升道路

品質計畫（內政部）－嘉義市

吳鳳北路（林森西路至垂楊

路）人行道改善工程（A+B） 

10910－ 

11212 
42,456 42,456 9,049 21.31 

11 教育處 興安國小新建幼兒園工程 
11103－ 

11412 
175,300 131,646 26,802 20.36 

12 財政稅務局 
嘉義市歷史建築舊嘉義市公所

修復再利用工程採購案 

11103－ 

11312 
225,300 225,300 68,158 30.25 

13 環境保護局 

嘉義市綠能永續循環中心操作

管理監督暨專案管理技術服務

計畫 

11201－ 

11912 
88,950 18,950 7,650 40.37 

14 市政府 
嘉義市北港路桿線下地與人行道

（友忠路至世賢路）改善工程 

11004－ 

11112 
75,000 75,000 19,421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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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計畫年度預算執行率未達 80％案件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可支用 

預 算 數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數 

年度預算

執 行 率 
落 後 原 因 本 室 查 核 意 見 

67,661 130 0.19 經檢討需變更污水處理流程。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8,621 20 0.24 規劃設計作業落後。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738,811 6,735 0.91 污水處理流程未合理案經重新規劃。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204,134 7,284 3.57 

用電需求調整、釐清地下物回填層

影響基本設計作業及地質敏感報告

須配合灰渣工程。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51,341 2,340 4.56 都市計畫變更作業落後。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588,692 49,004 8.32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派員就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調查，相關缺

失已通知檢討改進，並督促積極辦理。 

105,913 13,229 12.49 

工程發包不順多次流標、地政事務

所分割土地地號作業落後及無主墳

墓標案尚未請款。 

業派員就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調查，相關缺

失已通知檢討改進，並督促積極辦理。 

57,952 7,583 13.09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439,420 69,592 15.84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42,456 7,751 18.26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129,991 25,194 19.38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207,072 49,017 23.67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派員就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調查，相關缺

失已通知檢討改進，並督促積極辦理。 

15,549 4,250 27.34 委辦公司依進度辦理契約項目。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69,579 19,255 27.67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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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113 年度重大公共 

  

序 號 主管機關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期 程 計畫總經費 
累 計 預 定 

支 用 數 

累 計 實 際 

支 用 數 

總 累 計 

執 行 率 

15 市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嘉北國

小、崇文國小及義昌公園等 3

案停車場工程 

10812－ 

11408 
1,090,699 1,090,699 495,879 45.46 

16 市政府 
維新支線嘉義大學段水環境改

善工程（第一期） 

11301－ 

11412 
114,020 15,000 5,337 35.59 

17 市政府 
嘉義市興業東路（吳鳳南路至

宣信街）人行道改善工程 

11106－ 

11306 
58,500 58,500 21,134 36.13 

18 市政府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大同路至

中興路）人行道改善工程 

11104－ 

11212 
33,000 33,000 13,211 40.03 

19 市政府 

北新路 75 號旁 12 米計畫道路

開闢工程暨嘉義市許厝庄 WA

幹線雨水下水道工程 

11204－ 

11404 
77,786 35,029 14,788 42.22 

20 地政處 
嘉義市湖子內區段徵收公園開

闢工程 

10907－ 

11208 
174,200 174,200 129,423 74.30 

21 市政府 
嘉義市大雅路一段人行道改善

工程 

11104－ 

11212 
50,000 50,000 31,483 62.97 

22 地政處 
嘉義市建國二村、復興新村地

區市地重劃工程 

10902－ 

11310 
342,602 342,602 234,518 68.45 

23 環境保護局 
嘉義市焚化底渣委託清運再利

用處理暨製程設備計畫 

11201－ 

11712 
128,440 42,812 37,521 87.64 

24 教育處 
嘉義市興安國小活動中心新建

工程 

10703－ 

11206 
120,000 120,000 98,531 82.11 

25 市政府 
112 年度嘉義市市區路口簡易

型共桿號誌工程 

11206－ 

11412 
36,000 24,000 17,273 71.97 

26 地政處 
嘉義市第五期貨物轉運中心區

市地重劃工程 

10612－ 

10901 
253,680 253,680 247,985 97.76 

27 市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內政部營

建署－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

造計畫 

11001－ 

11512 
409,000 409,000 265,539 64.92 

28 民政處 
火化場汰換 6 座火化爐及 3 套

空氣汙染防制設備 

11201－ 

11412 
157,500 105,000 87,595 83.42 

註：1.本表依計畫年度預算執行率由低至高排序。 
2.年度可支用預算數，係依據年累計預定支用數；另年度預算執行數包含年累計實際支用數、應付未付數及節餘數。 
3.資料來源：整理自嘉義市政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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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計畫年度預算執行率未達 80％案件（續）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可支用 

預 算 數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數 

年度預算 

執 行 率 
落 後 原 因 本 室 查 核 意 見 

906,015 304,726 33.63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15,000 5,337 35.59 發包不順多次流廢標。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56,764 21,134 37.23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33,000 13,211 40.03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35,029 14,788 42.22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89,392 45,093 50.44 工程驗收尚未完成結算計價。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48,668 26,813 55.09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261,254 147,990 56.65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派員就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調查，相關缺

失已通知檢討改進，並督促積極辦理。 

38,822 24,213 62.37 營運起始按月審查支付費用。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88,292 55,153 62.47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18,474 11,791 63.83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12,971 8,800 67.84 貨轉聯外排水工程依實際金額結算。 
業函請市政府檢討計畫執行落後原因，並

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184,496 128,449 69.62 工程進度未達估驗請款條件。 
業派員就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調查，相關缺

失已通知檢討改進，並督促積極辦理。 

65,764 48,359 73.53 工程驗收尚未完成結算計價。 
業派員就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調查，相關缺

失已通知檢討改進，並督促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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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計畫執行缺失： 

（1）為滿足市民運動需求，規劃興建嘉義市西區全民運動場館，惟計畫進度控管、

工程招標及規劃設計作業間有缺失：市政府為滿足嘉義市市民運動需求，達成運動空間便利

化，建構隨處可安全運動之生活環境，獲教育部體育署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

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核定計畫經費 5億 9,718 萬餘元，辦理「嘉義市西區全民運動館統包工

程」，於 112年 3月 16日決標。經查統包工程執行情形，核有：A.未妥適管控統包工程基本設

計與細部設計及申請建照作業期程，致延遲計畫進度 5個月餘，影響後續施工進度；B.得標廠

商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有效期限不足，未能確保機關權益；C.統包廠商完成之設計預算書

圖及數量計算表，未有專業技師簽證或設計建築師簽章負責；D.招標需求書規定工程剩餘土

石方為有價土石方並訂定固定收入單價，惟統包工程預算書工程項目另編列棄土方搬運及流

向證明費用，核有溢列棄土方預算；E.統包工程預算書編列甲方與專案管理及監造辦公室費

用，且部分工務所設備費用，未以租用或折舊損耗方式編列，衍生完工後設備歸屬問題；F.

已支付專案管理勞務服務費用並取得收據，惟收據未貼用印花稅票等情，經函請檢討改善。

據復：A.後續統包團隊將妥善規劃施工流程，使其如質如期完工；B.將於履約保證屆滿前 3個

月辦理展延履約保證責任；C.113 年 11 月核定之第 2階段細部設計成果報告書核定版（進階 3

版）暨工程預算書（進階 2 版），已請相關技師簽章及設計建築師簽章；D.已請統包廠商依實

際剩餘土石方數量繳回殘值收入，另將辦理變更設計扣減棄土方搬運及流向證明費用；E.113

年 11 月核定之工程預算書（進階 2 版），工務所單價分析表已無甲方與專案管理及監造辦公室

費用，並將相關設備改為租用；F.已請專案管理廠商補貼印花稅票，後續請款亦將依印花稅

法規定辦理。 （詳乙－32 頁） 

（2）為紓解道路交通壅塞，辦理嘉義市火化場聯外道路拓寬及新闢第三期工程計

畫，惟間有計畫執行進度落後及工程得標廠商資格不符等情：殯葬管理所（下稱殯管所）為改

善嘉義市殯葬園區聯外道路狹窄及人車出入不便等問題，獲交通部於「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公路系統）6年計畫（111－116年）」項下核定計畫經費3億 6,057萬餘元，辦理「嘉

義市火化場聯外道路拓寬及新闢第三期工程」，以銜接嘉義縣政府辦理之第一、二期工程，形

成聯外道路網絡，提升道路服務水準。經查工程執行情形，核有：A.市政府工務處接受殯管所

委託代辦工程採購及履約管理工作，惟因工程規劃設計、水土保持計畫等前置作業耗時、用地

取得及墳墓遷葬事宜遲延未決，影響工進，且截至 113 年度已編列預算 1 億 1,378 萬餘元，累

計至 113 年 7 月底止，可支用預算數 1 億 591 萬餘元，執行數僅 231 萬餘元，執行率 2.18％，

預算執行績效不彰；B.工程採購於 113年 4月 12日決標，得標廠商投標價為 3億 330萬元，惟

按其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得標廠商為甲等營造業，資本額僅 3,000 萬元，本案廠商投標價已

逾得承攬造價限額資本額之十倍，核與營造業法相關規定不符等情，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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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已於 113 年 10 月 22 日召開工程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113 年 11 月 15 日順利完成 7 位土

地所有權人簽約，另將持續與工務處、施工廠商及設計監造廠商保持橫向聯繫並相互配合，俾

利工程施作早日完工，發揮建設效益；B.得標廠商已完成資本增資至 3,100 萬元，補正後現已

符合廠商資格規定，並經市政府都市發展處於113年 10月 9日召開嘉義市營造業審議委員會，

決議依營造業法第 56 條第 1項規定處得標廠商警告 1次之處分。（詳乙－40 頁） 

（3）為營造城市綠地空間，持續辦理道將圳水綠廊道營造第二期工程，惟間有工程

進度落後、規劃設計及施工品質欠佳等情：市政府為分區改善道將圳水岸、綠地、校園空間界

面，以減量、修飾、亮點塑造等設計手法，串聯整合周邊藍綠帶，並以穿城而過之水滋養城市

綠地，形成藍綠悠活之環，獲內政部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城鎮風貌–地方創生城

鄉風貌營造計畫」項下核定計畫經費 7,600 萬元，辦理「穿城之水。藍綠環圈－道將圳水綠廊

道營造(第二期工程)」。經查計畫執行情形，核有：A.未依計畫預定期程妥為排定設計及招標

事宜，耽延後續施工作業，又迄未完成工程變更設計，影響完工時程，允宜積極趲趕進度，早

日完工啟用，以發揮建設效益；B.部分施工項目數量或單價編列欠妥，致溢計工程款；C.部分

施工項目內容與契約圖說規定不符；D.部分工區施工圍籬外圍未設置人行空間供行人通行，或

未設置乙種施工圍籬區域，或圍籬上方警示燈間距過大，影響交通安全；E.監造廠商現場監造

人員於部分施工期間跨越其他標案執行監造工作，違反專職規定；F.施工廠商餘土處理計畫未

臻完整；G.工程契約編列屬工程管理費支用範圍之工程開辦及宣導費用；H.監造廠商品質保證

及施工廠商品質管制等作業規定未納入契約文件，不利於監督履約施工等情，經函請檢討改

進。據復：A.已完成工程變更設計作業，工程亦已完工啟用，爾後加強設計及招標前期規劃作

業，以免影響工程施工；B.將於工程結算扣減相關工程項目溢計及未施作金額，並對設計廠商

處以懲罰性違約金；爾後加強工程預算書圖之審查，並儘可能作單價分析，以利於預算單價審

查作業；C.已督促施工廠商辦理改善，並對施工廠商及監造廠商處以懲罰性違約金；D.將於工

程結算扣減短少施作之施工圍籬及型鋼護欄金額；E.將對監造廠商處以懲罰性違約金；F.爾後

餘土處理計畫核定函將副知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並已修正施工計畫內剩餘土石方數

量；G.將於工程結算扣除工程開辦及宣導費用，以符工程管理費支用規定；H.爾後將納入新工

程契約中。（詳乙－43 頁） 

（4）為提升殯葬設施量能，辦理火化場汰換6座火化爐及3套空氣汙染防制設備，惟

間有統包工程招標及細部設計未臻周延等情：殯管所為汰換嘉義市殯葬園區老舊且已超過使用

年限之 6 座火化爐具及 3 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獲內政部核定計畫經費 1 億 5,750 萬元，辦理

「火化場汰換6座火化爐及3套空氣汙染防制設備」，採統包方式辦理，分 3年施工，每年汰換

2 座老舊爐具及 1 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經查工程執行情形，核有：A.統包廠商未編製施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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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書詳列各工程項目單價與數量，無從審查契約價金之合理性；B.統包工程設計圖說未依規定

由專業技師簽證，並經專案管理及監造單位簽署；C.工程拆除有價物殘值編列支出給付廠商契

約價金，核有單價編列不當及溢付價金，且未有秤重資料以佐證實際變賣收入金額；D.統包工

程採購招標文件內容不一致等情，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A.爾後同類案件改進，將服務建議

書價格預算書表併入細部設計圖說；B.將請統包廠商補正結構技師相關證明及簽證；C.已請統

包廠商繳交第 1 期款多支付之工程拆除有價物殘值，並補送第一、二期拆除清運有價金屬秤重

資料；D.爾後採購特別注意投標須知及契約規範屬性保持一致。 

二、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執行情形之查核 

（一）113 年度採購作業執行情形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採購於 113年度內決標刊登政府電子採購網案件計 1,392件，決

標總金額 56 億 6,298 萬餘元，包括工程採購 222 件（15.95％），決標金額 25 億 2,067 萬餘元

（44.51％）；財物採購 358件（25.72％），決標金額 8億 5,161萬餘元（15.04％）；勞務採購 812

件（58.33％），決標金額 22億 9,070萬餘元（40.45％）（圖 2）。 

（二）審計機關查核情形 

本室查核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執行情形，發現尚待檢討改進及相關機關函復內

容，歸納摘述如次： 

1.共同性執行缺失： 

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採購執行情形，於規劃設計、招決標、履約管理及驗收結算等作業間有

缺失，允宜督促檢討改善，以健全採購作業制度：本室 113 年度稽察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

理採購執行情形，彙整所發現缺失態樣計 4 面向、18 項缺失，包括： （1）規劃設計階段：工程

項目單價偏離市場行情或較同時期其他工程為高，或工程項目數量溢計或無數量計算表；營建

工程類 
25 億 2,067 萬餘元 

44.51％ 

財物類 
8 億 5,161 萬餘元 

15.04％ 

勞務類 
22 億 9,070 萬餘元 

40.45％ 

圖 2 113 年度各類採購件數、金額統計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下載資料。 

工程類 
222 件 
15.95％ 

財物類 
358 件 

25.72％ 

勞務類 
812 件 
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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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土石方或廢棄物處理方式與規定未合，或未明確規範處理方式；工程前置作業未臻確實或

設計欠周，致影響完工期程及計畫預期效益；工程設計單位延遲提送規劃設計書圖，或圖說未

由相關技師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2）招決標階段：採購招標文件內容不一致，或招標公

告部分內容存有漏填或錯填；工程發包流廢標檢討未盡周延，或未落實檢核招標前應注意事

項；工程採購投標廠商資格訂定過於嚴格，或審標不確實致決標予資格不符之廠商；施工材料

規格內容未盡完整，或技術規格訂定過於嚴格，已逾機關所必須，有限制投標廠商競標之疑；

監造廠商品質保證及施工廠商品質管制等作業規定未納入契約文件；工程採購無法決標公告逾

期刊登； （3）履約管理階段：餘土處理計畫未臻完整或載運車輛超載或營建廢棄物未納入清運

計畫；未依規定辦理施工抽查、材料抽驗、試驗或自主檢查，或材料、設備審查核備過程未臻

嚴謹；未妥適管控計畫期程及辦理變更設計，耽誤完工期程，或未檢討變更設計疏失責任；監

造廠商現場監造人員於施工期間跨越其他標案執行監造工作，違反專職規定；施工內容與契約

圖說規定不符或施工品質欠佳； （4）驗收結算階段：工程拆除有價物未辦理回收變賣或無資料

佐證變賣收入；未依契約規定核對廠商履約數量後辦理驗收或結算數量溢計；驗收合格後未於

期限內辦理付款等缺失態樣，經函請市政府督促檢討改進。據復：已於114年 2月 14日函轉府

內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確實檢討改進。 

2.個案採購執行缺失： 

（1）為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持續辦理易肇事地點交通設施改善措施，惟開口契約派

工、結算驗收等作業未盡周妥及部分學校周邊肇事熱點未列入改善標的：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TSDGs）核心目標 9 之第 4 項及第 5 項具體目標揭示：「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及降低騎

乘機車年輕族群（18 歲至 24 歲）死亡人數。」市政府為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提升交通安全，

每年編列預算持續改善易肇事地點與複雜道路路口設施，並採開口契約方式辦理易肇事地點土

建改善及其他交通改善工程，111 年度開口契約採購案於 111 年 8 月 20 日決標，契約金額上限

原為 650 萬元，嗣經第 1 次後續擴充後增為 950 萬元，履約期限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經查

易肇事地點交通設施改善及相關計畫執行情形，核有：A.開口契約派工作業未限定施工工期，

無法控管施工廠商完工期程；B.未按施工廠商實作數量辦理開口契約竣工驗收結算，且延遲辦

理驗收及付款作業；C.未落實督促設計監造廠商應於每次派工估算施工工料數量與填報監造報

表，及辦理施工抽查、材料抽驗作業，未能確保施工品質；D.持續精進校園周邊道安改善，惟

部分學校周邊道路位處肇事熱點尚未列入改善標的，允宜積極評估校園周邊通學環境，適時辦

理改善，提升校園周邊及校園道路安全等情，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A.爾後注意開口契約工

程派工期程；B.因承辦人中途離職，致驗收作業延宕，後續驗收前將核對竣工項目及數量是否

與契約相符，隱蔽部分將要求監造單位先行查驗及檢驗；C.爾後要求廠商依約改進並檢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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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報表及施工日誌，並於施工期間監督及查證廠商是否按設計圖說施工，及製作成果報告，

進行相關查驗；D.已於 113 年 9 月道安會報提報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周邊民族路與共和路路口

改善策進作為，並於 113 年 10 月 23 日完成路口標線改善，後續將持續觀察並適時調閱相關資

料分析，俾研議策進作為。（詳乙－41 頁） 

（2）為提升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品質，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規劃設計工作，惟工程

前置作業未盡周妥，致部分計畫未能依期程執行或撤案或廢棄規劃設計成果，造成經費虛擲：

政府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前置作業階段之規劃設計工作，攸關後續施工階段能否如期如質完成，

惟常囿於人力、技術及專業知識，必須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規劃設計工作或發包所需招標文

件。經運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招決標公告資訊，輔以電腦輔助工具比

對結果，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08 至 112 年間招標之工程採購案件，迄抽查時（113 年 7 月

底止）仍未刊登決標資訊案件計18件，其中規劃設計成果併入他案工程或更改案名辦理發包施

工者10件，另規劃設計成果後續未繼續發包施工者8件，給付設計服務費合計268萬餘元。經

查工程規劃設計及採購招標辦理情形，核有：A.未確實掌握工程計畫需求即委商規劃設計或辦

理工程招標，或人行道施工影響鄰旁住家出入及商店營業，惟工程發包前未取得地方共識，致

後續取消工程採購，徒耗行政作業及規劃設計費支出；B.部分計畫逾補助規定期限仍未完成工

程發包，遭補助機關撤案而取消工程採購；C.間有工程採購招標前存有發包預算不足疑慮仍辦

理招標，迨至一再流標後再增加經費，未依規定落實檢核工程招標前各項應注意事項；D.已訂

定工程採購流廢標檢討流程圖規定流廢標檢討頻率，惟部分採購流廢標檢討仍未盡周延，且無

審查、督導、列管、輔導或協助機制；E.間有工程逾期刊登無法決標公告等情，經函請檢討改

善。據復：A.爾後注意工程計畫需求規劃時程、規劃設計事先調研利害關係人及民眾意見，統

整瞭解回饋及建議，以提升公共工程品質與效能；B.爾後工程招標前先請設計廠商就各工項價

格、項目及契約内容再次評估，確保工程能順利發包；C.爾後加強檢核工程招標前各項應注意

事項，以提升採購效率；D.已發函提醒所屬機關學校遇流廢標情形時，確實依規定執行，並將

就現有規定不足部分及人力狀況予以整體考量，研議借鏡其他政府優良行政實務案例，以提升

採購效率；E.簽會統一發包中心刊登無法決標公告。（詳乙－42 頁） 

（3）為建構優質校園運動環境，賡續改善學校運動操場及周邊設施，惟間有工程規

劃設計及履約管理未盡周妥等情事：市政府為完善所屬學校運動場跑道或相關體育設施，避免

影響受教權，建構優質校園運動環境，獲教育部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操場及周邊設施整

建計畫」第1、2期計畫項下核定計畫經費共2,889萬元，辦理嘉義市立民生、北興國民中學及

嘉義市志航、興安、僑信國民小學等 5 校運動操場及週邊設施改善工程。經抽查部分學校工程

執行情形，核有：A.操場跑道工程產生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方式不明，允應研議改善措施，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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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廢棄物流向；B.購置操場排水溝清潔設備技術規格訂定過於嚴格，存有不當限制競爭疑慮；

C.營建剩餘土石方屬良質土方仍以廢方處理，預算單價編列不當；D.部分工程項目結算數量錯

誤，致溢付工程款；E.跑道面層顆粒有脫落情形，影響師生安全；F.未詳實核對工程竣工項目

及數量並確定是否竣工，竣工確認作業未臻周延；G.監造廠商品質查證作業規定未納入契約文

件，且無監造廠商依約應填之施工品質抽查紀錄表；H.施工廠商品質管制作業規定未納入契約

文件，且無施工廠商依約應填之自主檢查表等情，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A.爾後類案工程契

約條款要求廠商檢附廢棄物清除處理資料，以利掌握廢棄物流向，避免衍生非法棄置；B.爾後

注意加註同級品等字樣；C.嗣後將強化預算審查作業，確保預算編列符合經濟效益與實務需

求，並督導設計廠商落實改進；D.已核算相關工程項目溢計金額，並經學校通知廠商繳回；E.

經掃除後顆粒脫落情形已大幅減少，另將契約規定於保固期間須再清掃一次；F.爾後執行類似

案件時會多加注意；G.及 H.爾後確實依相關作業規定檢討改進，並請廠商依約提交施工品質抽

查紀錄表及自主檢查表，以落實工程品質管理制度。 （詳乙－80 頁） 

三、學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情形之查核 

（一）辦理學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情形 

全世界超過 70％地震發生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臺灣地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歐亞大陸板塊與

菲律賓海板塊交界，依歷年地震災損資料，學校校舍為破壞最嚴重之建築物分群。市政府配合

教育部及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政策，自98年起陸續於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

特別預算、重大公共建設預算等專案計畫及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等經費，持續辦理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工程計畫。根據國教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資料，市

政府所屬學校校舍計 156 棟，截至 113 年底，累計完成 90 棟校舍初步評估、67 棟校舍詳細評

估及 74 棟校舍補強或拆除工程。 

（二）審計機關查核情形 

本室查核市政府暨所屬學校辦理校舍耐震能力改善情形，發現尚待檢討改進及相關機關函

復內容，歸納摘述如次： 

1.近年已積極完成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惟部分校舍存有持續劣化之潛勢，允宜強化耐久

性能診斷及維護措施，持續進行循環性檢測，適時處理具安全疑慮校舍，並審慎評估補強效益

及拆除重建改善方案，以確保校舍長期安全性：臺灣屬於海島型氣候，終年潮濕，建築結構易

受環境影響而產生鹽害或中性化劣化，增加鋼筋混凝土建築鋼筋表面氯離子含量，造成混凝土鹼

性喪失，失去保護鋼筋鈍態保護膜，提高鋼筋腐蝕機率而降低結構強度，而我國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之各級學校校舍，多屬鋼筋混凝土結構物，建築物結構易受前述因素影響，折損使用年限與安

全之可靠度。經運用國教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資料分析結果，市政府所屬學校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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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年份在 88 年以前」且「氯離子含量大於 0.15Kg/m3」或「中性化深度大於 4 公分」，計有

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理化教室等 40棟校舍，屬潛在劣化高風險校舍，除已拆除 17棟校舍

外，其餘 23 棟校舍中，僅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專科教室 B 棟 1 棟氯離子含量大於

0.15Kg/m3，多數校舍尚不易因氯離子含量過高，而提高鋼筋腐蝕機率及降低結構強度。另其餘

22 棟校舍最大中性化深度均大於 4 公分，其中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專科教室及嘉義市立

北興國民中學羽球館等 2 棟校舍之中性化深度已超過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暴露於大氣環境

或接觸大地之混凝土保護層厚度為 5cm」之規範，惟迄未辦理補強；又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羽

球館，曾於 104 年間耐震詳細評估認為不需補強，惟該校於 110 年 10 月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評估

羽球館既有結構，據結構計算書結論，該羽球館既有桁架結構原設計考量靜、活載重及風力作

用下，主、次桁架經檢核多數桿件應力比皆超過容許應力強度，無法滿足法規設計強度需求，

存有安全疑慮。鑑於中性化深度為鋼筋混凝土腐蝕損壞與結構物耐久性評估之重要參考指標，

經函請允宜強化具劣化高潛在風險校舍之耐久性能診斷及維護措施，持續進行循環性檢測，並適

時處理具有安全疑慮校舍，審慎評估補強效益及拆除重建改善方案，以確保校舍長期安全性。據

復：已於 113 年 12 月 4 日通知所屬學校於校舍管理系統確認及更新建物評估及補強資料，持續

列管有風險校舍，並針對具有結構安全疑慮校舍依需求提報經費申請。（詳乙－73頁） 

2.部分學校校舍設置大面積輕鋼架天花板屢有掉落情形，潛存安全疑慮，允宜適時盤點

設置現況及評估其安全性，並積極輔導各校於天花板修復時參考最新耐震設計規範，以營造校

園安全環境：根據市政府查填0403花蓮強震災損表資料，市政府所屬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等

14 校曾發生震損，多屬輕鋼架天花板坍塌變形或掉落、部分牆面或地板裂縫、磁磚破裂剝落或

管線破損等損壞，惟其中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等 6 校有輕鋼架天花板坍塌變形或掉落情

形，且經本室現場勘查發現，部分學校設置大面積輕鋼架天花板掉落狀況嚴重，如：嘉義市立

大業實驗國民中學活動中心及嘉義市垂楊國民小學活動中心，潛存安全風險。鑑於輕鋼架天花

板為極易因地震而損壞墜落之建築附屬結構，原有天花板未採行耐震施作工法設計，倘採原設

計復舊，仍存有地震來臨時再次損壞風險，經函請允宜適時盤點各校設置大面積輕鋼架天花板

現況及適時評估其安全性，並積極輔導於天花板修復時參考納入最新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

說之設計，以確保師生安全，營造校園安全環境。據復：已於114年 3月 20日通知所屬學校於

天花板修復時，參考最新耐震設計規範，以營造校園安全環境，如有大面積天花板修繕，應遵

守最新耐震設計規範，並檢視天花板安全性。 （詳乙－73 頁） 

3.部分學校校舍未依規定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允宜盤點應評估檢查校舍並加強

列管申報情形，以維建築物公共安全：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下稱申報辦

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略以，下列建築物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中華民國 88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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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A－1、A－2、B－2、B－4、D－1、D－3、D－4、F－1、

F－2、F－3、F－4、H－1 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

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第8條規定略以，依前條規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申

報人應依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每 2 年辦理 1 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

報。據市政府查填校舍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情形表資料，符合應每 2年辦理 1次耐震能力評估

檢查申報校舍棟數僅 2 棟；經耐震評估（初評或詳評）評估結果無疑慮，而解除列管校舍棟數 0

棟；已逾 2年未申報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校舍棟數 2棟，分別為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及蘭潭國民

小學（含附設幼兒園）。另經抽查部分學校校舍結果，嘉義市垂楊國民小學活動中心建造年份為

77 年，總樓地板面積 2,217 平方公尺，108 年 6 月 27 日完成詳細評估，評估結果無須補強；嘉

義市興安國民小學至善樓建造年份為 86 年，總樓地板面積 8,828 平方公尺，108 年 7 月 31 日完

成詳細評估，112年 5月 10日完成補強工程，惟市政府並未將該 2棟校舍列入應每 2年辦理 1次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校舍棟數，並追蹤列管學校申報情形，相關列管機制未臻周延。按國教署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資料，市政府所屬學校校舍屋齡逾 25 年校舍計有 106 棟，建造

年份介於 52至 87年間，經函請允宜盤點符合前揭規定應每 2年辦理 1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校

舍，督促各校依規定辦理申報，並加強列管申報情形，以維建築物公共安全。據復：已由工務處

定期盤整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校舍，於每年第三季（7 月至 9 月）通知相關學校依規定辦理

申報，並於 113年 6月 7日通知須申報學校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另教育處將於每學期國

中小暨公立幼兒園校（園）長會議提醒學校依規定辦理申報。（詳乙－73頁） 

陸、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政府為振興經濟、帶動整體經濟動能，因應國內外新產業、新技術及新生活趨勢，推動促

進轉型之國家前瞻基礎建設，特制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並於 106 年 7 月 7 日公布施行。

行政院依據該條例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編列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至 4 期特別預

算，其中第 1 期特別預算（下稱前瞻第 1 期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 106 至 107 年度止，第 2 期

特別預算（下稱前瞻第 2 期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 108 至 109 年度止，第 3 期特別預算（下稱

前瞻第 3 期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 110 至 111 年度止，第 4 期特別預算（下稱前瞻第 4 期特別

預算）執行期間自 112 至 113 年度止。依據該條例第 4 條規定，前瞻基礎建設之項目為軌道建

設、水環境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

建設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等 8類，其中包含競爭型補助計畫。 

茲將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嘉義市政府獲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列入前瞻第 1

至 4期特別預算補助計畫之執行情形，說明如次： 


